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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单位】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内容】 卫生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做好实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有关

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中医药管理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中华医学会： 《医疗事故处理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于2002年9月1日施行。为保

证《条例》的顺利贯彻、实施，我部于2002年4月5日下发了

《卫生部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

医疗机构认真学习《条例》，领会精神实质，依法处理医疗

事故，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目前，《条例》实施在即

，要做好《条例》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衔接和平稳过

渡工作，确保《条例》的顺利贯彻实施，现就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要继续按照《通知》要求，加强《条例》的学习

和培训工作。采取分层培训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分别培训卫

生行政管理人员、医疗机构管理人员和医务人员，要将培训

工作抓紧、抓好、抓实，以保证全面、准确理解并掌握《条

例》。 二、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从保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做好有

关《条例》贯彻实施的各项准备工作。在尚未成立医学会的

设区的市（地区、自治州），要尽快组建医学会，并按有关



规定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对编制不足的医学会，卫生行政

部门要帮助和支持医学会向编制部门申请编制，向计委、财

政等部门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收费立项和启动经费。督促

医学会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尽快建立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

库；对医学会工作人员和专家库成员进行《条例》及卫生管

理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培训。 三、各级医疗事

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对已受理但尚未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

医疗事故或事件，要尽快完成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地方卫生

行政部门要按有关规定处理，及时结案。 为使医学会熟悉医

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程序，做好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交接工作

，各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时，

可以邀请医学会的分管人员列席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会。 医疗

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已受理但尚未进行鉴定或当事人对鉴定

结论不服的， 9月1日后可按下列原则办理： （一）县（市、

市辖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已受理但尚未进行医疗事

故技术鉴定或已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但当事人对鉴定结论

不服的，按《条例》有关规定由相应的卫生行政部门移交负

责首次鉴定的地方医学会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二）设

区的市（地区、自治州）和直辖市的区（县）医疗事故技术

鉴定委员会已受理但尚未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按《条

例》有关规定由相应的卫生行政部门移交负责首次鉴定地方

医学会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对设区的市（地区、自治州

）和直辖市的区（县）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

不服的，按《条例》有关规定由相应的卫生行政部门移交负

责再次鉴定的地方医学会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三）省

（自治区、直辖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已受理但尚未



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按《条例》有关规定由相应的卫

生行政部门移交负责再次鉴定的地方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技

术鉴定。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

的鉴定结论不服的，卫生行政部门不再移交，可以告知当事

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四、各级地方卫生行政部门要

加强对医疗机构医疗质量的监督管理，保障医疗安全。各级

各类医疗机构要强化“预防为主”的思想，制定防范、处理

医疗事故的预案，预防医疗事故的发生。 五、要进一步加强

同新闻单位等有关部门的沟通，加强正面宣传，把握正确的

舆论导向，为确保9月1日《条例》的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的社

会舆论氛围。 二○○二年八月二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